卫生计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案   件   名   称
	改建的X射线影像诊断工作场所，未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已投入使用案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新卫放罚〔2022〕025号

	行 政
处 罚
当事人
基 本
情 况
	违法单位名称或
违法自然人姓名
	武汉市新洲区潘塘街卫生院

	
	社会信用代码或
组织机构代码
	12420117441372926M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姓名
	曹志文

	违法事实
	改建的X射线影像诊断工作场所，未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放射防护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已投入使用

	行政处罚依据
	违反了：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八条第四款；《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十二条；依据改成：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六

款；《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四十条。

	行政处罚内容
	警告,责令30天内改正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2年10月18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武汉市新洲区卫生健康局


 
